
未來計劃

有關我們未來計劃的詳情，請參閱本文件「業務—我們的業務策略」一節。

[編纂]

假設[編纂]為[編纂]港元（即指示性[編纂]的中位數），我們估計我們自[編纂]收取的所

得款項淨額總數（經扣除我們就[編纂]應付之[編纂]費用及估計開支後）（「所得款項淨額」）

將約為98.2百萬港元（相當於約人民幣[編纂]元）。我們現時擬按以下方式動用所得款項淨

額︰

• 約[編纂]港元（相當於約人民幣[編纂]元）或所得款項淨額約42.9%將用於提高我

們的生產能力及產量。

為提高我們的生產能力及產量，我們擬購置新機器以建立新的自動化生產線，同
時升級及自動化現有生產線。有關此類改進的[編纂]明細載於下表：

資金擬定用途 [編纂]之所得款項淨額

為建設新的自動化生產線採購新機器 38.0百萬港元
升級及自動化現有生產線 4.2百萬港元

總計 [編纂]港元（相當於約
人民幣[編纂]元）

• 約 [編纂 ]港元（相當於約人民幣 [編纂 ]元）或所得款項淨額約 [編纂 ] %將用於
在2019年底前償還我們的部分銀行貸款，詳情載列如下：

銀行 銀行貸款類別 年利率 到期日

於2018年
6月30日的未
償還本金額
（人民幣元）

長安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附註） 銀行貸款 [8.10]% [2020年6月] 20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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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自長安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借入的銀行貸款乃由我們的執行董事及控

股股東侯先生及陳女士提供擔保，相關銀行同意於[編纂]後解除該擔保並由本公司提供的

公司擔保予以替代。

• 約[編纂]港元（相當於約人民幣[編纂]元）或所得款項淨額約[編纂]%將用於提高我
們的研發能力，包括產品開發能力及生產技術；

• 約[編纂]港元（相當於約人民幣[編纂]元）或所得款項淨額約[編纂]%將用於改善及
擴大我們的產品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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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編纂]港元（相當於約人民幣[編纂]元）或所得款項淨額約[編纂]%將用於設立新
辦事處及倉庫，包括聘用新的銷售人員以及優化及升級我們的資訊系統；及

• 約[編纂]港元（相當於約人民幣[編纂]元）或所得款項淨額約[編纂]%將用作本集團
的一般營運資金。

倘[編纂]訂於指示性[編纂]的上限或下限，所得款項淨額將分別增至約[編纂]港元（相
當於約人民幣[編纂]元）或減至約[編纂]港元（相當於約人民幣[編纂]元）。在我們的所得款
項淨額多於或少於預期的情況下，我們擬分別按比例增加或減少用作上述用途之所得款項
淨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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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所得款項淨額不足以撥支上文所載之用途，我們擬透過多種途徑撥支有關餘額，當

中包括經營所產生的現金、銀行貸款及其他借款（倘適用）。倘董事決定將重要的[編纂]重

新分配至本集團其他業務計劃及╱或新項目及╱或上述[編纂]出現任何重大改動，我們將

會適時作出合適公告。

倘[編纂]所得款項淨額毋須即時用作上述用途且於適用法例及規例允許的情況下，倘
我們未能依願進行未來計劃的任何部分，則我們可能會以存入香港或中國銀行的短期活期
存款的形式及╱或透過貨幣市場工具持有該等資金。

我們擬通過[編纂]籌集資金，以促進實施我們視為本集團長遠發展之業務策略。[編
纂]之所得款項淨額將可令我們擁有充足財務資源實現我們的業務策略，繼而加強我們的生
產及研發能力。特別是，我們計劃為設立新的自動化生產線購置新機器，並升級和自動化
現有生產線。儘管我們於2018年10月31日擁有現金及銀行結餘約人民幣21.8百萬元，（有
受限制銀行存款）但基於我們於2018年10月31日的未經審核管理賬目及我們擁有指定用於
保理安排為原材料採購及其他營運資金需求提供資金的未動用貸款融資約人民幣68.2百萬
元，我們的董事認為該現金及銀行融資僅足夠用作本集團的營運資本。

鑒於本集團產品的需求上升及我們的生產線近乎獲完全利用，我們的董事認識到迫切
需要更多資本以擴張我們的業務，從而把握中國內飾產品市場的預期需求。我們曾考慮將
債務融資（包括融資租賃及銀行貸款）作為替代途徑為我們的業務擴張提供資金，但最終決
定進行[編纂]，原因是本集團並無額外抵押物為獲取更多銀行融資提供質押，以及基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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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融資租賃公司收到的建議，我們認為實施擴張產生的融資相對偏高，且要求作出按金及
保證金首期付款的支付條款對本集團產生巨大財務負擔。另外，由於我們的業務營運過往
依賴我們的內部資源及銀行借款，故為實施業務策略拓展資本來源對我們至關重要。我們
的董事認為，雖然[編纂]對我們的控股股東產生攤薄影響，但於本集團及股東整體而言有
利：

1. 快速集資平臺：我們將能夠從[編纂]籌集所得款項淨額，以事促成實施我們的業
務策略。

2. 長期集資平臺：除我們的內部資源（如我們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外，我們亦享有
更大靈活性獲取多種集資途徑，包括發行股本及債務證券，在有必要時為我們的
中長期發展提供資金。

3. 加強本集團的競爭力：[編纂]將提升本集團的競爭力，繼而與新客戶和現有客戶
設立及鞏固業務關係，增加本集團的市場份額，及為本集團吸引策略投資者。

4. 提高形象及知名度：[編纂]將提高我們在公眾、潛在和現有業務夥伴、客戶和供
應商中的企業形象及信譽。

5. 股東權益最大化：[編纂]將提高股份的流動性，為股東提供機會變現其於股本市
場之投資。

未來計劃及[編纂]

� 228b �

本文件為草擬本，其所載資訊不完整及或作更改，以及閱讀有關資料時，必須一併細閱本文件首頁上「警告」一節。


	未來計劃及[編纂]

